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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视角下我国以房养老模式研究

◆赵大千　苏　婉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养老需求增加与养老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以房养老模式

是有效增加养老资金的重要实践,形成了新型担保物权模式与债权模式两大类型.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风险高、流

程复杂、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民法典»创设的居住权制度为新的以房养老模式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以老年人养老

资金与居住为双重目标,对以居住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具体实施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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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老龄化是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全领域产生着

深远影响。 我国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人口老龄化进

程、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三者同步推进。 在供给端加

速工业现代化建设、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水平，满足老年人

日益增长的服务需要。 在需求端拓宽渠道增加老年人养老

资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老年人有能力获得适老产品

和养老服务。

当前，我国老龄化的突出问题是“未富先老”，即养老

需求增加与养老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 老年人潜在需求旺

盛，但有效需求不够充分。 究其原因是老年人养老资金不

足造成支付能力有限，消费拉动经济作用不足，无法满足多

元化养老服务需求，亦无法推动银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如何有效增加养老资金，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养老服务需求是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房产拥有率高是我

国老年人的显著特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城镇

老年人住房拥有率为７５．７％。 许多老年人因住房改革或年

轻时的积累拥有一套以上房产或者在优势地段拥有房产，为

以房养老的实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本文以我国以房养老的

模式选择为主题展开研究。 首先，采用类型化的方式，阐

释我国以房养老的多元实践。 其次，从社会效果的角度，

揭示我国当前两类以房养老模式存在的不足。 最后，深入

分析我国《民法典》中新设的居住权制度，构建以居住权为

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

二、我国以房养老的多元探索与实践

以房养老是世界各国解决养老资金不足问题的重要途

径，最早起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荷兰，随后欧洲各国、美

国、东亚的日本和新加坡等纷纷效仿实践。 各国根据本国

的老龄化发展趋势、社会经济状况、法律制度基础、社会财

富传承文化，探索适合本国的以房养老模式，形成丰富的以

房养老制度。

本文使用广义的以房养老概念，是指利用房屋生命周期

与老年人生命周期之间的差值，以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收

益权为基础，提升房屋利用率和资产转化率，盘活房屋经济

价值转换为直接的养老资金，兼顾老年人的“住有所居”和

“老有所养”双重目标的各种养老资金筹集模式。 自２００５
年南京汤山留园老年公寓开始，我国开启以房养老的实践探

索，形成了丰富的以房养老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新型担保

物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和以债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

两大类型。

(一)以新型担保物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

以新型担保物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以下简称新型

担保物权模式)的典型代表包括：以房换养的南京汤山温泉

留园老年公寓项目、住房反向抵押养老贷款的中信银行的

“信福年华卡”、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幸福人寿“幸福

房来宝”项目。

２００５年南京汤山温泉留园老年公寓项目是我国最早的

以房养老实践。 该项目仅针对年满６０周岁且拥有６０平米

以上房屋所有权的老年人。 老年人与汤山温泉留园老年公

寓充分协商，达成以房养老书面合同。 老年人将自有房产

抵押给老年公寓，之后终身享有免费在老年公寓居住和养老

服务的权利。 老年人身故后，该抵押房屋所有权归属该老

年公寓。 该以房养老项目实质上通过抵押预先激活房屋价

值换取老年公寓的居住与养老服务。 两种住房反向抵押的

主体不同，但项目设计类似。 针对拥有房屋所有权的老年

人，根据专业评估小组对房屋价值的估算，在双方协商的基

础上签订合同。 老年人将其完整产权的房屋抵押给银行或

者保险公司，但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

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一笔不受房价涨幅影

响的养老金直至身故。 老年人去世后，保险公司或者银行

获得该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



法治探寻

２０２４．２　楚天法治　 １１９　　

相关费用。 这类项目旨在发挥保险公司和银行在风险管理

与资金运用方面的优势，促进金融公司助力养老产业发展。

新型担保物权模式在实践中也遭遇了困境。 该模式法

律关系复杂、现金流要求高、运作风险大、客户反馈不佳，

出现老年人与经营者“两头遇冷”的现象。 究其原因是我

国缺乏运行新型担保物权模式的法律制度环境。

其一，该模式与我国物权法定原则冲突。 我国实施严

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的种类、内容均有法律明确规

定。 当事人自行设立的“物权”无效。 住房反向抵押的模

式本质上不符合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抵押权的设立、生

效与实现的方式，违反物权法定原则。 同时，通过对这类

模式的具体内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以房养老合同中抵押房

屋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作为老年债务的担保，而是一种暂时保

留所有权的买卖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金。 可见，该合同

实质上是虚假意思表示的合同。 根据我国《民法典》虚假

意思表示合同效力将根据具体情形判定。 这将使经营者承

担较大法律风险。

其二，该模式与我国抵押制度相冲突。 我国《民法

典》禁止流押，即双方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当债务履

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偿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该

约定无效。 在实践中，这类以房养老合同往往会约定“老

年人去世后，抵押权人获得房屋所有权”的条款，以保障以

房养老项目经营者权益。 该条款有因流押而无效的风险。

若不约定该条款，抵押房屋在老年人去世后拍卖，则项目经

营者又将面临拍卖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或者房屋价格市场变

动等经营风险。

其三，该模式合同内容专业性强且法律关系复杂。 实

证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对以房养老产品的关注度和感兴趣

程度与其对产品的熟悉度以及解决退休后资产流动性限制问

题的感知潜力有关。 这种模式的以房养老项目专业性强、

法律关系复杂与一般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决策能力不相适

应。 实践中也存在贷款人利用住房反向抵押的复杂性对老

年贷款人进行诈骗的案例。 故而，老年人对这一模式的以

房养老项目产生了畏惧情绪，不敢尝试。

(二)以债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

以债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以下简称债权模式)的典

型代表包括：售房换养的德阳邻里售房项目、售房返租的上

海以房自助养老项目、委托租赁的北京养老房屋银行项目。

四川德阳的邻里售房项目针对社区内拥有房屋所有权、

没有子女且经济拮据的老年人，委托社区在特定条件下向亲

朋或社区内邻里拍卖房屋。 双方以低于市场价格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并办理所有权转让手续。 同时由社区帮助老年

人购买适合的商业养老保险并与买受人签订照顾老年人承诺

书，确保老年人在房屋所有权转移后继续在此居住，并获得

买受人提供的生活照料。 社区的这种创新做法类似遗赠扶

养协议，旨在通过房屋与合同，帮扶特殊困难老人获得养老

资金来源，实现生活照顾与居住保障。 上海公积金管理中

心推出以房自助养老项目。 该项目针对６５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将他们拥有独立所有权的房屋转让给管理中心。 在获

得购房款且办理房屋转让手续之后，双方签订协议以低廉的

价格再将房屋返租给老年人。 老年人在一次性支付完租金

后，可以终身居住在该房屋。 该项目是我国首个以主管部

门为主体的公益性以房养老项目，提升了项目的安全性和公

信力。 北京的养老房屋银行项目的合同包括老年人、房地

产公司和养老服务中心三方主体。 ６０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

以将自有房屋交给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公司出租，之后入住

北京寿山福海国际养老服务中心，并用该租金支付费用。

该模式发挥了不同主体的专业优势，是以房养老商业化运作

的有益探索。

债权模式的主要难题是稳定性不足。 其一，租赁权的

保障功能弱于物权。 租赁权是债权，具有相对性，无法对

抗第三人，亦不具有优先效力。 老年人可能因此权益受

损。 尤其是在原有住宅长期居住的老年人，很可能面临不

得不搬离的窘迫境地。 其二，租赁权人对房屋的支配力较

低。 老年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租人意

志的限制，有可能无法在租住的房屋里安享晚年生活。 其

三，租赁期限短暂对老有所居造成风险。 我国法律规定的

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２０年。 以房养老的目的是同时兼顾老

年人“老有所养”与“老有所居”。 老年人的居住利益需长

期被保护。 在实践中，即使有买卖不破租赁这一规则，倾

斜性保护弱势的承租人的利益。 但涉及租赁房屋所有权转

移时，增加了老年人的证明责任与诉讼负担。 上述问题均

打击了老年人参与债权模式的积极性。

三、居住权视角下我国以房养老模式的构建

我国《民法典》在物权编中创设了一种新的用益物

权——居住权。 居住权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为我国现代家庭

养老提供保障，为以房养老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居住权为

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以下简称居住权模式)。

(一)以居住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的欧洲经验借鉴

法国最早开展了居住权模式的探索，并迅速普及到意大

利、德国等欧洲国家。 居住权模式又被称为“终身养老

金”或者“空虚所有权买卖”。 具体制度设计是：老年人以

低于市场价格将拥有独立所有权的房屋出售给买方，但同时

保留继续在该房屋中居住直至去世的权利。 这种模式以产

权分割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 利用老年人剩余生命

与房屋的持续存在之间的时间差值，将房屋的居住权与所有

权相分离，以激活房屋价值，实现物尽其用。 买受人最初

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剔除居住权的房屋。 但这种“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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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只是暂时的，买受人能够在老年人去世后获得该房屋的

完整所有权。

居住权模式有力弥补了前两类模式的不足。 其一，该

模式价格低廉。 这种类型的交易流程简单，与普通房屋买

卖相比只是增加了居住权的登记，容易被老年人接受。 因

为保留居住权，买受人最初无法取得完整房屋所有权，故价

格相对低廉，房屋交易所支付的税费也更少。 买受人完整

所有权的期待随着时间推移变得确定，老年人在获得售房价

款增加养老资金之余，还能够余生都在熟悉的住所居住，达

到双赢的局面。 其二，该模式具有稳定性。 与债权模式不

同，居住权是法定用益物权，具有对世效力。 一方面，登

记生效的居住权具有排他性，可以对抗不特定的第三人；另

一方面，登记在先的居住权具有优先效力，即便买受人在所

有权转移之后再设立抵押权或租赁，均不得妨碍居住权的实

现。 因此，这种以房养老模式可以有效保障老年人余生稳

定的居住。 其三，该模式风险较低。 用益物权是指获得他

人物品的经济使用权，包括直接使用与获得自然或者法定的

孳息。 因此，根据物权法原理，居住权的使用必须在物品

原有经济用途的前提下进行，并且不得改变或者损害其经济

用途。 与新型担保物权模式相比，有效避免了房屋毁损灭

失的风险。 妥善使用和保管房屋是居住权人的法定义务。

居住权人不当使用导致房屋毁损时，作为所有权人的买受人

可主张恢复原状。

(二)以居住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的制度构建

《民法典》用六个条文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为居住权模

式提供法律依据。

其一，居住权模式的基本规则是先转后设。 我国《民

法典》对居住权的定义为：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

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

需要。 我国只能在“他人”房屋上为自己设立居住权。 因

此，该模式的基本规则是交易双方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

付价款并办理转移房屋所有权登记，再订立居住权合同或者

根据买卖合同中的居住权条款，为老年人设立居住权并办理

登记。

其二，建议设置居住权预告登记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

制度框架下，该模式最大的风险是在房屋所有权转移后，买

受方拒绝为老年人办理居住权登记。 且将房屋转让给善意

第三人并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老年人将面临老无所居的困

境。 我国正在开展居住权登记工作试点。 建议设置细则明

确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与居住权登记可以一体办理。 或者

将《民法典》预告登记制度适用于居住权，即在办理房屋所

有权转移登记时，可以根据相关合同条款办理居住权预告登

记。 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处分该房屋的，不发生物权

效力。 此外，还应当明确居住权的登记主体不限于家庭内

部成员。

其三，建议完善资金保障制度。 以居住权为基础的以

房养老模式存在老年人丧失房屋所有权却无法获得全部资金

的风险。 高价值的房屋买卖很难一次性支付房屋价款，大

多数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由此便会产生买受人中断资金给

付的风险。 此时，老年人只能通过房屋买卖合同来主张对

方继续履行给付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其权益损害无法得到

充分救济。 建议完善资金保障制度，由公积金管理中心联

合商业银行提供贷款，一次性支付老年人房屋价款。

综上，以居住权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模式具有可行性和比

较优势，可以兼顾老年人养老资金与居住的双重需求，助力

实现老有所养与老有所居，契合积极老龄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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